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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DQ06 

項目名稱 附屬單位決算之編製作業 

承辦單位 會計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各基金會計單位收到臺南市地方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應行

注意事項及書表格式，應檢視其內容及相關書表格式修正情形

，並確實依上述規定編製決算。 

二、各基金年度決算盈餘（賸餘）之解庫及短絀之填補，應依直轄

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辦理。如有特殊原因

，應於次年 1 月 15 日前詳細敘明理由，報由主管機關於 2 月

10日前核轉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府)核准後辦理。 

三、各基金購建固定資產、增加（或處分）轉投資、舉借（或償還

）長期債務、變賣資產、業權基金增撥（或折減）基金等，未

及於當年度執行而有繼續辦理之必要，或結束之基金尚有前述

預算仍未執行須由存續基金繼續執行部分，應填列預算保留申

請表，於次年 1月 20日前陳報主管機關核定。 

四、各基金應依臺南市地方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應行注意事項

及書表格式編製年度決算，並檢查各表件、格式、科目、數據

應正確且合理，並於次年 2 月 20 日前檢送規定份數，陳報主

管機關、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以下簡稱審計處) 、臺南市政府

主計處(以下簡稱主計處) 及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以下簡稱

財政稅務局)。 

控制重點 一、年度終了是否確實辦理整理、結帳事宜。 

二、各基金年度決算盈餘（賸餘）之解庫及短絀之填補，是否依直

轄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辦理。如有特殊原

因，是否於次年 1月 15日前詳細敘明理由，報由主管機關於 2

月 10日前核轉市府核准後辦理。 

三、預算保留案件，是否於次年 1月 20日前陳報主管機關核定。 

四、對於未及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支應之預算項目，其決算超

過預算部分是否依直轄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等

相關規定辦理。 

五、檢查基金決算各表之會計科目，是否與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修

訂之會計科目相符。 

六、檢查決算各表互有關聯部分，其項目、數據是否相符，說明之

內容是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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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對決算所列數據是否與 12月份會計月報相符。 

八、編製完成之決算是否於次年 2 月 20 日前陳報主管機關、審計

處、主計處及財政稅務局。 

法令依據 一、決算法 

二、預算法 

三、會計法 

四、審計法 

五、直轄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六、臺南市地方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應行注意事項 

七、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解庫及短絀填補注意事項 

八、臺南市預算歲出保留款審查原則 

使用表單 決算書表 

一、 封面及封底 

二、 目次 

三、 總說明(財務摘要) 

四、 營業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表： 

(一) 業務計畫及決算概要 

(二) 決算主要表 

1、 損益表 

2、 盈虧撥補表 

3、 現金流量表 

4、 資產負債表 

(三) 決算明細表 

1、損益明細科目 

（1）銷貨收入明細表 

（2）勞務收入明細表 

（3）印刷出版廣告收入明細表 

（4）運輸收入明細表 

（5）金融保險收入明細表 

（6）其他營業收入明細表 

（7）營業外收入明細表 

（8）銷貨成本明細表 

（9）勞務成本明細表 

（10）輸儲成本明細表 

（11）印刷出版廣告成本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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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金融保險成本明細表 

（13）其他營業成本明細表 

（14）行銷費用明細表 

（15）業務費用明細表 

（16）管理費用明細表 

（17）其他營業費用明細表 

（18）營業外費用明細表 

2、資金運用明細表 

（1）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 

（2）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畫預算與實際進度比較表 

（3）資產折舊明細表 

（4）資產變賣明細表                     

（5）資產報廢明細表 

（6）資金轉投資及其盈虧明細表 

（7）長期債務舉借與償還明細表 

（8）資本增減與股額明細表 

3、產品成本 

（1）成本彙總表 

（2）直接材料人工明細表 

（3）製造費用明細表 

（4）產品生產成本明細表 

（5）單位生產成本明細表 

(四) 決算參考表 

1、 員工人數彙計表 

2、 用人費用彙計表 

3、 繳納各項稅捐與規費彙計表 

4、 增購及汰舊換新管理用公務車輛明細表 

5、 產銷（營運）量值比較表 

6、 成本與售價比較表 

7、 ５年來主要產品單位成本比較表 

8、 會費、捐助與分攤費用彙計表 

9、 各項費用彙計表 

10、 管制性項目及統計所需項目比較表 

五、 作業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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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決算主要表 

1、 收支餘絀決算表 

2、 餘絀撥補決算表 

3、 現金流量決算表 

4、 平衡表 

(二) 決算附屬表 

1、ＸＸ收入明細表                      

2、銷貨成本明細表 

3、ＸＸ成本（或費用）明細表 

4、資產折舊明細表 

5、資產變賣明細表                      

6、資產報廢明細表 

7、貸出款明細表 

8、市庫撥補款明細表 

9、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 

10、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畫預算與實際進度比較表 

11、長期債務增減明細表 

12、主要營運計畫執行績效摘要表 

13、基金數額表 

14、資金轉投資及其餘絀明細表 

15、長期投資明細表 

16、成本彙總表 

17、員工人數彙計表 

18、用人費用彙計表 

19、增購及汰舊換新管理用公務車輛明細表 

20、所屬作業單位（或分決算）收支概況表 

21、各項費用彙計表 

22、管制性項目及統計所需項目比較表 
六、 政事型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表： 

(一) 決算主要表 

1、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決算表 

2、 現金流量決算表 

3、 平衡表 

(二) 決算附屬表 

1、基金來源明細表 

2、基金用途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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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貸出款明細表 

4、固定項目增減情形表 

5、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 

6、所屬分決算單位來源、用途及餘絀概況表 

7、長期債務明細表 

8、資金轉投資及其餘絀明細表 

9、員工人數彙計表 

10、用人費用彙計表 

11、增購及汰舊換新管理用公務車輛明細表 

12、主要業務計畫執行績效摘要表 

13、各項費用彙計表 

14、管制性項目及統計所需項目比較表 

七、 年度中辦理移轉民營或結束之基金決算書表格式（依照業權基

金及政事基金規定格式編製） 

八、 清理或結束整理之基金決算書表格式 

（一）封面及封底 

（二）目次 

（三）甲、總說明（扼要說明清理收支及資產負債實況） 

（四）乙、主要表 

1、清理收支表 

2、資產負債（平衡）表 

3、其他表件（視實際情形定之） 

（五）丙、決算明細表 

資本增減與股額明細表或基金數額表 

附註： 

一、書表格式內之「上年度決算數」，請依審計機關審定後之審定

數填列。 

二、書表格式內所列本年度預算數或預算數，除特別註明係指可用

預算數外，應與法定預算數相符，可用預算數依直轄市及縣（

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等相關規定，包含以前年度保留數

、本年度法定預算數及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所列本年度決

算數或決算數，係依直轄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等相關規定所執行之決算數，包括可用預算數之決算數及超支

併決算數。 

◎表述各項法規及表件，請依最新適用之規定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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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作業流程圖 

附屬單位決算之編製作業 
  

                           

   

                                                                                          

 

 

                                            
                                             
                                                                                                           

                                      
 

 

 

 

 

   

 

 

 

 
 

 

 

 

 

 

 

 

  

 

 

 
 

 

 

 

 

 

 

 

 

 

 

 

 

 

 

 

準備 

結束 

12月中旬收到臺南市地方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  
製應行注意事項 

基金會計單位 

各基金會計單位應檢

視附屬單位決算編 製

應行注意事項內容及編

製決算相關書表格式之
修正情形。 

 

年度終了盈(賸)餘繳庫額，於次年 1月 15日前報送主管
機關；辦理緩繳者，報經主管機關於 2月 10日前核轉市
府核准 

基金會計單位 

次年 1 月 20 日前將預算保留案件報送主管機關 

基金會計單位 

決算編製完成後分送主管機關、審計處、財政 
稅務局及主計處 

基金會計單位 

業務單位於次年 1 月
15 日前提報年度終了
盈(賸)餘超過預算部
分依法分配繳庫數等
，送會計單位彙辦 

 

DQ06 

各基金會計單位於次
年 2月 20日前將決算
分送主管機關及相關
機關。 

收支餘絀決算表（基金來源、用途及
餘絀決算表）、餘絀撥補決算表、現金
流量決算表、平衡表等決算書表 

表件、格式、科目、
數據是否正確或合理 

否 

是 

依「臺南市地方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應行注意
事項」編製決算書表 

基金會計單位 

各基金相關業務單位
於次年 1月 20日前提
報購建固定資產、增
加（或處分）轉投資
、舉借（或償還）長
期債務、變賣資產、
業權基金增撥（或折
減）基金之保留案送
會計單位彙辦。 
 
 

資料 
修正 


